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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男至產業服役，產業替代役經媒合到適合的產業工作，

不但可以學以致用，只要表現得好，服役期滿工作也有了，可

謂一舉兩得。建請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對申請服產業替代役，應

開放技職學校申請。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立院三讀通過《替代役實施條例》修正案新增「產業訓儲替代役」，預計明年下半年即可

媒合第一批替代役男至產業服役。目前產業技術人才相當缺乏，若能媒合到適合役男，甚

至在服役期滿後，繼續留用，是美事一樁。 

二、現在一般替代役男多半都是到公家機關服役，做些收發、叫飲料、訂便當，甚至幫忙阻擋

抗爭民眾的工作，跟其所學完全沒有關係。產業替代役經媒合到適合的產業工作，不但可

以學以致用，只要表現得好，服役期滿工作也有了，可謂一舉兩得。 

三、如此一來，年輕人便可提早進入企業歷練，政府也不須支薪給替代役，可節省國庫開銷，

而企業也解決缺工的問題，絕對是個創造三贏的好政策。 

四、產業替代役的設置，無異為企業徵才、儲備幹部，增闢了一條管道。更甚者，教育單位推

動技職教育有成，內政部役政署大可不必限制專科以上畢業的役男，才能申請服產業替代

役，其實高職畢業生中也有很多不錯的人才，應開放申請。人才是各種層面都有的，對於

這項政策，應以正面看待。 

（十二）本院許委員淑華，鑑於近年不少大型民生物資陸續被查出安全

問題，衛福部食藥署 5 月 27 日預告，包括黃豆、玉米、小麥、

澱粉、麵粉、糖、鹽及醬油等 8 大製造及輸入業者，7 月 31 日

起將實施強制檢驗，業者須每季或每批自行檢驗或送驗，否則

將開罰。加強物資檢驗密度本就是保障民眾食的安全，業者應

積極配合，而為替消費者把關，政府應該落實執行，爰此，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不少大型民生物資陸續被查出安全問題，為替消費者把關，衛福部食藥署 5 月 27 日預

告，包括黃豆、玉米、小麥、澱粉、麵粉、糖、鹽及醬油等 8 大製造及輸入業者，7 月 31

日起將實施強制檢驗，業者須每季或每批自行檢驗或送驗，否則將開罰。 

二、對這些被列為「柴米油鹽醬醋茶」開門七件事的大宗物資，每月進貨糖、麵粉等大型工廠

，因進貨頻率高，公司須每 3 個月自主檢驗，提供報告備查，若進貨頻率低於 3 個月者，

則每批都要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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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驗項目包括生菌毒素及農藥等，也會針對個別產品、規範須檢驗項目公告，會有一個月

時間蒐集各界意見，彙整後若無意外，7 月 31 日正式實施。 

四、由於強制規定檢驗，勢必對業者及實驗室造成負擔。目前國內有 64 家實驗室，其中不含資

本額 3 千萬以上自設實驗室廠商（如義美），這類檢驗約 5 到 10 天，推估如此頻率，應不

致讓坊間實驗室消化不良。 

五、加強物資檢驗密度本就是保障民眾食的安全，業者應積極配合。業者本就應負起檢驗責任

，為消費者把關，即便抱怨增加成本，這項措施也該繼續推動，本來就是業者該做，現在

卻是國家幫業者負擔不合理，必須改正。 

（十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近年辦理事項未能

涵蓋設置條例所定基金用途，加以基金運用規模極為有限，恐

難以達成基金設置宗旨。主管機關行政院應督促該基金會視基

金財務狀況，就各項法定用途妥為規劃辦理。爰此，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防工業發展基金之用途依國防工業發展基金設置條例第 3 條規定，包括：「有關國防科

技研究及發展之支出」、「有關引進國防與相關重工業及精密工業新技術之支出」、「有

關配合國防需要，建立或擴大生產國防武器能力，發展新產品必需設備投資、貸款或補助

之支出」、「有關國防所需高級科技人才培育及延攬之支出」及「有關團體或個人設計與

發明獎助之支出」等 5 項。惟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近年就其資金之運用，均僅侷限於辦理

其中少數特定事項，對於其他法定用途項目則未有涉入，顯非所宜。 

二、有關國防工業發展基金之設置宗旨，依設置條例第 1 條規定，係為促進國防有關工業加速

整體發展，並希藉由上揭設置條例第 3 條所定之 5 項基金用途達成。 

三、惟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近年來就基金用途，均僅在辦理少數特定事項。104 年度同 101 年度

至 103 年度，就其工作計畫僅規劃辦理生產與保修軍品廠商之優惠貸款案及委託研究案（

含獎助國內博士生從事國防相關科技之研究），有關設置條例規定之引進國防與相關重工

業及精密工業新技術、國防所需高級科技人才培育及延攬及團體或個人設計與發明獎助等

用途則均未有支用計畫。 

四、該基金會 104 年度就擬辦理之優惠貸款業務仍同往年，預計提撥 5,000 萬元準備金委由合作

金庫銀行核貸；研究發展業務則編列預算 5,572 萬元，較上（103）年度之 2,000 萬元增加

達 3,572 萬元（增幅 178.60%），顯置業務重點於辦理委託研究方面。惟以如此業務規模，

欲達預算書首頁所稱：「促進國防科技發展並引進國防工業新技術，建立生產國防武器能

力，以加速與國防有關工業之發展」之目的，恐難寄予厚望。 

五、綜上，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近年辦理事項未能涵蓋設置條例所定基金用途，加以基金運用


